
 第1頁，共 70 頁

駐紐西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 
紐西蘭商工辦事處- 

關於促進電氣與電子類產品貿易協議 

駐紐西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紐西蘭商工辦事處(簡稱“締約雙方”)， 

咸欲達成一具有促進強制性電氣與電子類產品貿易目標之協議； 

咸欲降低重複審查之成本與拖延，並以認可其他區域符合性評估機構所提

出符合性評估活動之相同方式，來認可運作於某一區域內受指定之符合性

評估機構所出具之符合性測試報告、檢查及驗證作業； 

咸欲促進參與亞太經合會之電氣與電子類產品之符合性評估作業相互承認

協定，此係由本協議之發展與執行所建立之信心作為基礎； 

銘記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與紐西蘭作為世界貿易組織協

定之締約方身份，以及特別認知渠等在世界貿易組織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

下之責任義務。 

爰經決議如下： 

第 I 部 定義與範圍 

第 1 節 領域範圍 

1. 本協議適用於下述範圍執行之符合性評估作業： 
(a) 由威靈頓之經濟發展部主管之與符合性評估活動有關之法令所相

關之領域，及 
(b) 由台北之經濟部主管之與符合性評估活動有關之法令所相關之領

域。 

2. 針對本協議之目的，任一締約方之「領域」將具有前項相同意義。 

第 2 節 定義 

1. 以下之用詞與定義適用於本協議之目的： 

「承認」意指使用以測試報告及 /或證書作為法定行為，例如認可

(approvals)、證照及後市場之符合性評估，且認可(acceptance)亦具有

相同意義。 

「驗證」意指由第三者驗證機構針對一產品、過程或服務符合所指定

之規定而給予之書面或其他保證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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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機構」意指一機構，包含產品或品質系統驗證機構，其得根據

本協議予以指定其可依相關強制性規定執行驗證。 

「符合性評估」意指有關直接或間接判定任何活動是否已符合相關強

制性規定。 

「符合性評估活動」意指下列由本協議之受指定符合性評估機構所執

行之諸項活動： 
(a) 由受指定之測試設施執行之測試； 
(b) 依據相關強制性規定由受指定之驗證機構及/或受指定之檢查機構

所從事之產品監督活動，其結果係由來自受指定測試設施之測試結

果進行補充，及； 
(c) 由受指定之驗證機構依據強制性規定執行之驗證。 

「符合性評估機構」意指執行符合性評估活動之機構，且得依本協議

予以指定擔任： 
(a) 測試設施；  
(b) 檢查機構，或； 
(c) 驗證機構。 

「受指定之驗證機構」意指一驗證機構（包括產品及/或品質系統驗證

機構）已根據本協議第 6 節規定予以指定而能依相關強制性規定來執行

驗證活動。 
「受指定之符合性評估機構」意指一符合性評估機構已根據本協議第 6
節規定予以指定而能依相關強制性規定來執行符合性評估活動。 

「受指定之檢查機構」意指一檢查機構已根據本協議第 6 節規定予以

指定而能依相關強制性規定來執行工廠檢查作業。 
「受指定之測試設施」意指一測試設施場所(例如獨立實驗室或其他官

方測試機構)，其已根據本協議第 6 節規定予以指定而能依相關強制性

規定執行測試工作。 
「指定權責機關」意指一具有權責之單位可針對其領域內之符合性評

估機構進行指定、監測、中止，或撤銷指定、或取消中止。 
「指定」意指由一符合性評估機構之指定權責機關所被賦予之認可權

限，以使該符合性評估機構得以執行符合性評估活動，且受指定

(designated)亦具有相同意義。 

「檢查機構」意指一檢查機構，其得根據本協議予以指定其可依相關

強制性規定執行工廠檢查。 
「低電壓」係與1979年第60449號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標準-建築物內

電氣安裝之電壓群組(IEC 60449:1979)所定義之第 II 群組具有相同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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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規定」意指為於本協議第1節所指任一領域內個別針對本協議

關注之電氣安全與電磁相容性主題所為之立法、強制性及行政管理之

規定。 
「產品監督」意指為來自寄送貨物之樣品歷經被選取、檢驗及測試之

過程，而抽樣計畫、檢驗與測試程序，及允收基準將使用ISO 2859-
1974E及ANSI/ASQC Z1.4-1993作為指南。 
「相關權責機關」意指負責有關強制性規定之法令之部門或其他行政

管理機構，且 
(a) 有關本協議第 1 節 1(a)所引述之領域，意指同屬威靈頓之經濟發展

部之消費者事務部與紐西蘭無線電射頻管理二部門，及  
(b) 有關本協議第 1 節 1(b)所引述之領域，意指位於台北之經濟部轄下

之標準檢驗局。 
「測試設施」意指一包括獨立實驗室或官方測試機構之設施場所，其

得根據本協議予以指定以使其依相關強制性規定執行測試工作。 

「測試報告」意指一種由受指定之測試設施所出具之文件，用以證實

產品、過程或服務與相關強制性規定之符合性。 

2. 相關於本協議內所使用之符合性評估作業之一般用詞具有於 1996 年版

國際標準組織及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所發行之 ISO/IEC Guide 2 (標準化

與相關活動-一般語彙)內之定義所給定之涵意。 

3. 如果 ISO/IEC Guide 2:1996 之定義與本協議之定義有所不一致時，則

以本協議之定義為主。 

第 3 節 範圍 

1. 本協議適用於如下之電氣與電子設備之新品： 
(a) 意圖直接連結或插上低電壓供應，抑或以電池作為電力供應者，及 
(b)已由擬進口領域列屬於須執行電氣安全及/或電磁相容之強制性測

試、檢查及驗證者，及 
(c)已於附件 1 內被指定者，係由相關權責機關所同意(以下簡稱”被指

定之產品”)。 

2. 本協議適用於針對電氣安全及/或電磁相容性之獨立第三者符合性評估

過程，與被指定產品測試、檢查及驗證。 

第 4 節 法定權責之保留 
 
1. 締約雙方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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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相關之法定權責機關仍保有依其領域內之國內法律解釋與執行之

權限。 
(b) 本協議將不侷限任一相關權責機關於決定保護等級以考量保護，

尤其是於其區域內之人類、動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及安全，不動

產或環境之必要性之權限。 
(c) 本協議將不侷限任一相關權責機關於確定某被指定產品可能未符合

其之強制性規定時而採取所有相關措施之權限，包括由市場內撤除

該項被指定產品、禁止該產品進入市場、限制該產品自由移動、進

行該產品召回、進行法定訴訟程序，或其他預防該等問題再發生之

方式，例如經由禁止進口之方式。當一相關權責機關採取如此措

施，則該機關將於採取措施後 15 天內書面通知另一相關權責機

關，且提出採取之理由。 

2. 雙方亦認同本協議將不禁止任一方與第三國進行前述電氣安全及電磁相

容性之雙邊或多邊相互承認之協定(agreement)或協議(arrangement)。 

3. 個別相關權責機關之聯絡處為： 
(a) 有關本協議第 1 節 1(a)所引述之領域， 

(i) 電氣安全方面：紐西蘭消費者事務部之能源安全局，經濟發展

部之一個作業部門，P.O Box 1473, Wellington。 
(ii) 電磁相容性方面：紐西蘭經濟發展部之無線電射頻管理組

(RSM)，PO Box 2847, Wellington。 
(b) 有關本協議第 1 節 1(b)所引述之領域，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BSMI)，台灣省，100，台北市濟南路 1 段 4 號。 

第 II 部 指定作業 

第 5 節 指定權責機關 

1. 本協議之指定權責機關為： 
(a) 有關本協議第 1 節 1(a)所引述之領域： 

(i) 針對測試與檢查業務係由紐西蘭國際認證協會(IANZ)，626 
Great South Road, Greenland, Auckland, New Zealand，及 

(ii) 針對驗證與檢查業務係由澳洲與紐西蘭聯合認證體系(JAS-
ANZ)，22 The Terrace, Wellington, New Zealand。 

(b) 有關本協議第 1 節 1(b)所引述之領域，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BSMI)，台灣省，100，台北市濟南路 1 段 4 號。 

2. 當指定權責機關考量於其領域內沒有符合性評估機構具有足夠能力可供

其依本協議第 6 節予以指定時，則該機關得於取得另一領域之相關權責

機關同意，指定位於其領域以外之符合性評估機構，而該受指定之符合



 第5頁，共 70 頁

性評估機構所在領域須接受另一領域內受指定之符合性評估機構依據其

領域所屬之強制性規定予以執行之符合性評估活動結果。 

第 6 節 指定符合性評估機構之原則 

1. 有關本協議第 1 節 1(a)所引述之領域： 
(a) 測試設施之指定原則為由該領域之指定權責機關依據 ISO/IEC 

17025 進行認證，且該測試設施已展示具有能力可執行符合性評估

作業以展現其符合對方領域內之相關權責機關之強制性規定，即以

下列條件： 
(i) 認證過程符合 ISO/IEC Guide 58； 
(ii) 指定權責機關參與相互承認協議，且該等協議有要求針對認證

組織之能力進行同儕評估作業，並且測試設施為由該等組織所

認證，及 
(iii) 測試設施依其受指定之符合性評估活動範圍將符合以下標準檢

驗局之指定試驗室特定規範（全數文件已列於附件 I）： 
- 電機電子類商品指定試驗室特定規範； 
- 電磁相容指定試驗室特定規範，及/或 
- 資訊類商品指定試驗室特定規範。 

(b) 產品驗證機構之指定原則為由該領域之指定權責機關依據 ISO/IEC 
Guide 65 進行認證，且依據國際認證論壇（ IAF）於 ISO/IEC 
Guide 65 適用範圍所提之詮釋文件來作引導，及該驗證機構已展

示具有能力可執行符合性評估作業以展現其符合對方領域內之相關

權責機關之強制性規定，前提條件為： 
(i) 認證過程符合 ISO/IEC Guide 61，且依據國際認證論壇（IAF）

於 ISO/IEC Guide 61 適用範圍所提之詮釋文件來作引導，及 
(ii) 指定權責機關參與相互承認協議，且該等協議有要求針對認證

組織之能力進行同儕評估作業，並且驗證機構為由該等組織所

認證。 
(c) 檢查機構之指定原則為由該領域之指定權責機關依據 ISO/IEC 

17020 進行認證，且該檢查機構則已展示具有能力可執行符合性評

估作業以展現其符合對方領域內相關權責機關之強制性規定，即以

下列條件： 
(i) 認證過程符合 ISO/IEC TR 17010； 
(ii) 指定權責機關參與相互承認協議，且該等協議有要求針對認證

組織之能力進行同儕評估作業，並且檢查機構為由該等組織所

認證，及 
(iii) 檢查機構符合標準檢驗局之工廠檢查機構認可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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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品質系統驗證機構之指定原則為由該領域之指定權責機關依據

ISO/IEC Guide 62 進行認證，且依據國際認證論壇（ IAF）於

ISO/IEC Guide 62 適用範圍所提之詮釋文件來作引導，及該品質

系統驗證機構則已展示具有能力可執行符合性評估作業以展現其符

合對方領域內相關權責機關之強制性規定，前提條件為： 
(i) 認證過程符合 ISO/IEC Guide 61，且依據國際認證論壇（IAF）

於 ISO/IEC Guide 61 適用範圍所提之詮釋文件來作引導； 
(ii) 指定權責機關參與相互承認協議，且該等協議有要求針對認證

組織之能力進行同儕評估作業，並且品質系統驗證機構為由該

等組織所認證，及 
(iii) 品質系統驗證機構符合標準檢驗局之品質管理系統驗證機構認

可作業要點。 

2. 有關本協議第 1 節 1(b)所引述之領域： 
(a) 測試設施之指定原則為由該領域之指定權責機關依據 ISO/IEC 

17025 進行認證，且該測試設施已展示具有能力可執行符合性評估

作業以展現其符合對方領域內相關權責機關之強制性規定，即以下

列條件： 
(i) 認證過程符合 ISO/IEC Guide 58，及 
(ii) 該領域之認證機構參與相互承認協議，且該等協議有要求針對

認證組織之能力進行同儕評估作業，並且測試設施為由該等組

織所認證。 
(b) 產品驗證機構之指定原則為： 

(I) 由該領域之指定權責機關依據 ISO/IEC Guide 65 進行認證，且

依據國際認證論壇（IAF）於 ISO/IEC Guide 65 適用範圍所提

之詮釋文件來作引導，及該驗證機構則已展示具有能力可執行

符合性評估作業以展現其符合對方領域內相關權責機關之強制

性規定，前提條件為： 
(i) 認證過程符合 ISO/IEC Guide 61，且依據國際認證論壇

（IAF）於 ISO/IEC Guide 61 適用範圍所提之詮釋文件來作

引導，及 
(ii) 該領域之認證機構參與相互承認協議，且該等協議有要求針

對認證組織之能力進行同儕評估作業，並且驗證機構為由

該等組織所認證。 
或 

(II) 符合性評估機構係為本協議任一締約方之相關權責機關之一部

分。 

3. 當本節第 1 與 2 項所引述之相關國際標準或指南文件已被國際標準化組

織予以更新時，雙方將使用最新版本文件；當前述為不可能時，則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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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自國際認證組織採用新版標準或指南文件之日起算，持續 12 個月內

接受依據舊版文件所完成之符合性評估活動結果。 

第 7 節 受指定符合性評估機構之程序與規定 

1. 指定權責機關將僅指定能夠展現其瞭解，且具有相關經驗，及具有技術

能力之符合性機構以承擔其所被指定之符合性評估活動。 

2. 指定權責機關將尋求確保符合性評估機構依本協議指定維持必要之技術

能力以論證產品與標準及/或規範之符合性能滿足有關電氣安全與電磁

相容性之強制性規定。 

3. 指定權責機關將鼓勵其已受指定之符合性評估機構參與借調計畫、相關

之能力測試計畫及其他比對審查活動，亦即使其發展及維持可執行所規

定測試工作之技術能力之信心。 

4. 指定權責機關將僅指定一法人或一法人組織之部分作為符合性評估機

構。受指定之符合性評估機構須為公正地，且須不會受到產製或貿易電

氣與電子產品之機構(人士)所給予之不利影響，由該受指定之符合性評

估機構所提供之服務將以不會危及該設施之符合性評估活動與決策客觀

性之方式來提供。 

5. 指定權責機關將指定符合性評估機構已受指定之符合性評估作業範圍，

當符合性評估機構受指定而可執行特定之強制規定所規範之符合性評估

活動時，認可之相關責任義務將侷限於這些強制規定所相關之評鑑結

果。 

6. 符合性評估機構之技術能力展現將以下列為基礎： 
(a) 相關被指定之產品、製程及服務之技術性知識； 
(b) 針對所求取之指定資格所需之技術性標準與一般性風險保護規定

之瞭解； 
(c) 相關於適用之已立法、強制性及行政管理條款之經驗； 
(d) 執行相關符合性評估活動之實體能力； 
(e) 相關符合性評估活動之妥適管理；及 
(f) 任何其他有必要提供保證之細節，以保證符合性評估活動將於一致

之基礎上被妥適地執行。 

7. 指定權責機關將進行資訊交換，而該等資訊係有關於用來確保受指定之

符合性評估機構於技術上具備勝任能力，且能符合依據本協議第 6 節之

相關程序與規定之程序。針對此作法，指定權責機關將提供所用之指定

程序，一份該符合性評估機構已展示於本協議第 6 節所指之技術能力之

聲明，及如同本協議第 4(3)節所列有關每一家受指定之符合性評估機構

於下述之相關聯絡處細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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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名稱； 
(b) 郵寄地址； 
(c) 電傳(傳真)號碼； 
(d) 電子信箱位址(如有)； 
(e)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f) 指定權責機關之名稱； 
(g) 指定之範圍，詳述如被指定之產品範圍、參考之標準、測試方

法、能力及其他相關細節； 
(h) 指定之日期。 

8. 於本協議第 1 節 1(b)所引述之領域內之相關權責機關須於收到由本協議

第 1 節 1(a)所引述之領域內之受指定符合性評估機構之指定通知後 45
天內即予以登錄，且將告知後述領域之指定權責機關有關該符合性評估

機構之代碼。 

9. 雙方將尋求確保指定權責機關須向另一方之適當聯絡處提供有任何改變

且至少提前 7 天期間之書面通知，包括其受指定之符合性評估機構清單

之中止停權。 

第 8 節 受指定符合性評估機構資格之中止與撤銷 

1. 指定權責機關得對符合性評估機構予以指定、中止、取消中止或撤銷指

定資格。指定權責機關將告知相關權責機關有關其對一符合性評估機構

所採取之任何措施，及對於可依本協議第 7(8)節規定而提出據以更新有

關受指定符合性評估機構清單之提案。 

2. 針對本協議之目的，相關權責機關得就另一領域之受指定符合性評估機

構之技術能力與符合性提出異議，此項權利將僅於異常情況且有相關專

家之分析或證據提出佐證支持時始能行使。 

3. 相關權責機關想要就受指定符合性評估機構提出異議時，將以書面通知

該受指定符合性評估機構之指定權責機關，且陳述是項異議之理由。 

4. 當相關權責機關尋求技術能力或符合性之查驗時，則指定符合性評估機

構之指定權責機關將以適時之方式來執行該項查驗作業。而尋求查驗之

相關權責機關與指定符合性評估機構之指定權責機關將討論此項驗證之

結果以期儘速解決任何爭議問題。 

5. 除非提出異議之相關權責機關與指定權責機關有其他決定，否則另一領

域之指定權責機關將中止該受異議之被指定符合性評估機構之指定資格

之相關範圍，且自該機構之技術能力與符合性受到異議之時開始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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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假如提出異議之相關權責機關對於受指定符合性評估機構之能力已獲得

滿意時，或另一指定權責機關撤銷該指定符合性評估機構之指定資格

時，則該項中止作業將予停止。 

7. 受指定符合性評估機構之指定資格經中止或撤銷之日或之前所執行之符

合性評估活動結果，除非有其他由提出異議之相關權責機關與指定權責

機關基於健康、安全或環境考量而決定該產品應由市場內移除，否則將

維持其有效性。 

8. 假如相關權責機關或指定權責機關不能夠解決異議時，則得尋求依據本

協議第 12 節之諮商作業。 

第 III 部 相互瞭解 

第 9 節 測試報告、驗證及檢查 

1. 相關權責機關將認可展示被指定之產品符合其電氣安全與電磁相容性之

相關強制性規定之符合性評估作業，該符合性評估作業包括測試報告、

驗證及檢查，且該等測試報告、驗證或檢查係由受指定之符合性評估機

構所出具。 

2. 當接到本協議第 9(1)節所述之驗證時，該相關權責機關將在 7 個日曆天

或 5 個工作天以內（擇一較長時限）完成任何相關之產品認可流程。 

3. 當所出具之測試報告、檢查或驗證係針對較實際進口之產品模式或版本

為早期者，則相關權責機關將保有權利來查驗與最新之產品模式或版本

之符合性。 

4. 相關權責機關將保有權利來針對超過三年以上之測試報告、檢查或驗證

有效性提出異議。 

第 10 節 資訊交換 

1. 締約雙方將確保於各自領域內相關權責機關會將任何強制性規定、符合

性評估程序及有關電氣安全與電磁相容性制度之事務通知他方及相關指

定權責機關。 

2. 締約雙方將確保於各自領域內相關權責機關會將所提案之新之強制性規

定、符合性評估程序及有關電氣安全與電磁相容性制度之事務、或現有

強制性規定、符合性評估程序及有關電氣安全與電磁相容性制度事務之

變更通知他方，除非有健康、安全及環境之正當理由考量而採行較緊急

之措施，否則該等通知作業將於其施行前至少 60 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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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被要求時，雙方將盡各種努力來就運作於各自領域之強制性規定及意

圖改變之部分提供影本，此外，且以相互間可使用及適時地方式提供。 

4. 必要時，締約一方得請求另一方提供如下資訊： 
(a) 於其領域內之被指定產品之名稱、製造廠、經銷商、一般性描述

及其他相關細節，此係基於該被指定產品不符合電氣安全或電磁相

容性之強制性規定，且： 
 (i) 該被指定產品已由市場上撤除； 
(ii) 禁止該被指定產品進入市場； 
(iii) 限制該被指定產品自由移動； 
(iv) 進行該被指定產品之召回，或 
(v) 進行法定訴訟程序； 

(b) 所採行措施之理由； 
(c) 其將進行或已執行之任何調查；及 
(d) 前述措施與調查之結果。 

5. 雙方將提昇其各別相關權責機關間之互動以促進本協議所含括之被指定

產品與其法規體系之資訊交流。 

第 11 節 機密性 

1. 相關權責機關將不可要求指定權責機關或受指定之符合性評估機構出示

機密性且具有財產專有權之資料給相關權責機關，而在相關權責機關進

行查證是否符合強制性規定所必要出示者除外。 

2. 相關權責機關須依據適用之法律來進行保護攸關符合性評估作業及/或
指定程序而出示給他們之任何具有財產專有權之資料之機密性。 

第 IV 部 諮商、效期及終止 

第 12 節 諮商 

1. 各締約方須給與他方就影響本協議之任何執行、解釋說明或適用範圍之

事務進行任何陳述之適當諮商機會。 

2. 締約任一方考慮到因他方執行本協議所設立之約定條件之失敗結果而致

使本協議之任何目標之達成受到阻礙，或任何其他狀況之存在，則該方

得提出陳述或提案給另一方，且另一方將就該陳述或提案進行考量，以

期待對該事務達成滿意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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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如要求進行諮商時，則提出要求之另一方須於收到日之後起 7 天內回

應該項要求，且須於收到該要求日之後起不超過 60 天之期限內進行諮

商，以期待達成相互滿意之解答。 

4. 為達成相互滿意之解答，雙方得在本協議第 1 節所引述之任一領域內召

開一或多場諮商會議，該會議之確切地點及日期係以雙方相互決定。 

第 13 節 在其他國際協定或協議下之義務 

1. 締約雙方認可適用於其領域之其他國際協定或協議下各項現有之權利、

義務及規定，尤其認可於 1994 年 4 月 15 日假馬拉喀什完成及後續修

訂之世界貿易組織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之相關標準與原則。 

第 14 節 協議之修訂 

1. 本協議得由雙方以書面共同決定修訂，修訂之條文由雙方決定其生效日

期。 

2.  締約雙方將隨時檢討本協議適用情形，以確定有無擴展適用範圍及改善

適用協議之機會，特別是就限制雙方領域內之產品貿易有關之任何強制

性規定之任何問題，尋求解決。 

第 15 節 協議生效、效期及終止 

1. 本協議之生效，將由紐西蘭商工辦事處與駐紐西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以書面通知另一方，各自完成針對協議生效之內部程序，生效日以最後

通知日為準。 
2. 本協議自生效日起，將適用於所有根據本協議所完成之測試報告、檢查

及驗證。協議內之驗證相互承認程序雙方以書面相互通知其已完成本協

議於各自領域內生效所必需之內部程序，於最後通知日起算一個月後開

始施行。 
3. 本協議得由任一締約方於 180 天前提出書面通知另一方終止之。 

 

本協議以中文、英文各繕兩份，兩種文字約本同一作準，倘兩種約文之文

義分歧時，以英文約本為準。2005年7月15日簽署。 

駐紐西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紐西蘭商工辦事處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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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石定  Clare Fear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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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紐西蘭商工辦事處與駐紐西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之被指定產品與技術性

法規清單 

1. 有關本協議第 1 節 1(a)所引述之領域內進入另一領域之市場： 

(a) 技術性法規，此文件將適用認可下列表 1 之被指定產品之測試報告、

檢查及驗證，為： 

i. 1932 年公布之商品檢驗法，於 2001 年 10 月 24 日修正，及 

ii. 商品檢驗法施行細則(1968 年 3 月 15 日公布，於 2002 年 5 月 15
日修正)，及 

iii. 1999 年 7 月 28 日公布之商品驗證登錄辦法，於 2001 年 12 月 5
日修正，2005 年 1 月 11 日再修正，及 

(b) 強制性與行政管理規定，此文件將適用下列表 1 之被指定產品須符合

之電氣安全與電磁相容性規定，如下： 

i. 商品檢驗指定試驗室認可管理辦法(2002 年 2 月 1 日公布，2004 年

4 月 21 日修正)， 

ii. 電機電子類商品指定試驗室特定規範(2000 年 5 月 1 日公布，2000
年 10 月 17 日修正，2002 年 5 月 17 日再修正)， 

iii.電磁相容指定試驗室特定規範(2000 年 5 月 1 日公布，2000 年 7
月 10 日修正，2002 年 5 月 17 日再修正)， 

iv. 資訊類商品指定試驗室特定規範(2004 年 6 月 15 日公布，2004
年 9 月 2 日修正)， 

v. 品質管理系統驗證機構認可作業要點(2000 年 9 月 27 日公布，

2002 年 11 月 14 日修正) 

vi. 工廠檢查機構認可作業要點(2003 年 11 月 26 日公布，2004 年 8
月 2 日修正) 

vii. 商品驗證登錄工廠檢查作業要點(2002 年 4 月 19 日公布，2003
年 8 月 12 日修正) 

及標準檢驗局之相關解釋。 

備註：商品檢驗標誌得適用於下列各表內所有產品。 



 第14頁，共 70 頁

表 1-1  適用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電氣設備品目  

所指定產品（C.C.C. Code 【前 6 碼

與 HS Code 相同】） 
適用之標準與符合性評估程序 

8414.51.00.00.2A 

電風扇（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未達 125W 者） 

CNS 3765, IEC 60335-2-80 (1997)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14.59.00.00.4A 

電風扇（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125W 以上者） 

CNS 3765, IEC 60335-2-80 (1997)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14.60.00.00.1 

含有風扇之通風罩或再循環罩，其最

大水平邊長為不超過 120 公分者（限

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之排油煙

機） 

CNS 3765, IEC 60335-2-31 
(1995)+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15.10.10.10.7 

具有冷藏機組之窗型或壁型空氣調節

器，自足式（限檢驗消耗功率在 3 千

瓦以下者） 

CNS 3765, CNS 3765-40, CNS 
3615 (2000) Excluding section 4.6 
& 4.7 & 4.8 & 4.9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15.10.10.20.5 

具有冷藏機組之窗型或壁型空氣調節

器，分離式系統（限檢驗消耗功率在

3 千瓦以下者） 

CNS 3765, CNS 3765-40, CNS 
3615 (2000) Excluding section 4.6 
& 4.7 & 4.8 & 4.9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15.10.90.10.0 

其它窗型或壁型空氣調節器，自足式

（限檢驗消耗功率在 3 千瓦以下者） 

CNS 3765, CNS 3765-40, CNS 
3615 (2000) Excluding section 4.6 
& 4.7 & 4.8 & 4.9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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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5.10.90.20.8 

其它窗型或壁型空氣調節器，分離式

系統（限檢驗消耗功率在 3 千瓦以下

者） 

CNS 3765, CNS 3765-40, CNS 
3615 (2000) Excluding section 4.6 
& 4.7 & 4.8 & 4.9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15.81.00.00.5A 

箱型空氣調節器（限檢驗冷氣能力在

26KW 以下氣冷式或水冷式者） 

CNS 3765, CNS 3765-40, CNS 
3615  (2000) Excluding section 4.6 
& 4.7 & 4.8 & 4.9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15.82.00.00.4A 

箱型空氣調節器（限檢驗冷氣能力在

26KW 以下氣冷式或水冷式者） 

CNS 3765, CNS 3765-40, CNS 
3615  (2000) Excluding section 4.6 
& 4.7 & 4.8 & 4.9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18.21.20.00.1 

壓縮式家用冰箱容量在 500 公升及以

上，但小於 800 公升者（限檢驗單相

交流 300V 以下，有效內容積 700 公

升以下者） 

CNS 3765, CNS 3765-24, CNS 
2062 (2000) Section 5.2 & 5.3 & 
5.10 & 7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18.21.90.00.6 

其他壓縮式家用冰箱（限檢驗單相交

流 300V 以下，有效內容積 700 公升

以下者） 

CNS 3765, CNS 3765-24, CNS 
2062 (2000) Section 5.2 & 5.3 & 
5.10 & 7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18.22.90.00.5 

其他電動吸收式家用冰箱（限檢驗單

相交流 300V 以下，有效內容積 700
公升以下者） 

CNS 3765, CNS 3765-24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第16頁，共 70 頁

8418.29.90.00.8 

其他形式家用冰箱（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有效內容積 700 公升以

下者） 

CNS 3765, CNS 3765-24, CNS 
2062 (2000) Section 5.2 & 5.3 & 
5.10 & 7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18.40.00.00.2 

直立式冷凍櫃，容量不超過 900 公升

者（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有

效內容積 400 公升以下者） 

CNS 3765, CNS 3765-24, CNS 
2062 (2000) Section 5.2 & 5.3 & 
5.10 & 7 
CNS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18.69.90.00.9A 

飲水供應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含製冷裝置者） 

CNS 3765, IEC 60335-2-15 
(1995)+A1, A2, CNS 3910 Section 
1.3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18.69.90.00.9B 

開飲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含製冷裝置者）（蒸餾水式飲水

供應機列此號列） 

CNS 3765, IEC 60335-2-15 
(1995)+A1, A2, CNS 13516 
Section 4.10 & 4.14 & 5.1.9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21.12.00.00.1 

布料脫水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4 
(1993)+A1, A2 , CNS 2926 (1991) 
Section3.3 & 3.4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22.11.00.00.1 

家用洗碗碟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額定消耗功率 1KW 以下

者） 

CNS 3765, IEC 60335-2-5 
(1992)+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22.19.00.00.3 

其他洗碗碟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額定消耗功率 1KW 以下

者） 

CNS 3765, IEC 60335-2-5 (1992)
＋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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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0.11.10.00.4 

全自動洗衣機，包括洗衣脫水兩用

機，其容量為乾衣 8 公斤至 10 公斤

者（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7 (2000), 
CNS 2926 (1991) Section3.3 &3.4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50.11.20.00.2 

全自動洗衣機，包括洗衣脫水兩用

機，其容量為乾衣 6 公斤及以上，但

未達 8 公斤者（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7 (2000), 
CNS 2926 (1991) Section 3.3 & 
3.4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50.11.30.00.0 

全自動洗衣機，包括洗衣脫水兩用

機，其容量為乾衣未達 6 公斤者（限

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7 (2000), 
CNS 2926 (1991) Section 3.3 & 
3.4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50.12.10.00.3 

其他附有離心脫水槽之洗衣機，其容

量為乾衣 8 公斤至 10 公斤者（限檢

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7 (2000), 
CNS 2926 (1991) Section 3.3 & 
3.4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50.12.20.00.1 

其他附有離心脫水槽之洗衣機，其容

量為乾衣 6 公斤及以上，但未達 8 公

斤者（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

者） 

CNS 3765, IEC 60335-2-7 (2000), 
CNS 2926 (1991) Section 3.3 & 
3.4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50.12.30.00.9 

其他附有離心脫水槽之洗衣機，其容

量為乾衣 6 公斤以下者（限檢驗單相

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7 (2000), 
CNS 2926 (1991) Section 3.3 & 
3.4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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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0.19.10.00.6 

其他洗衣機，其容量為乾衣 8 公斤至

10 公斤者（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7 (2000), 
CNS 2926 (1991) Section 3.3 & 
3.4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50.19.20.00.4 

其他洗衣機，其容量為乾衣 6 公斤以

上，但未達 8 公斤者（限檢驗單相交

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7 (2000), 
CNS 2926 (1991) Section 3.3 & 
3.4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50.19.30.00.2 

其他洗衣機，其容量為乾衣未達 6 公

斤者（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

者） 

CNS 3765, IEC 60335-2-7 (2000), 
CNS2926 (1991) Section 3.3 & 3.4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50.20.00.00.5 

洗衣機，包括洗衣、脫水兩用機，其

容量為乾衣超過 10 公斤者（限檢驗

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7 (2000), 
CNS 2926 (1991) Section 3.3 & 
3.4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51.21.10.00.1 

乾衣機，其容量為乾衣 8 公斤至 10
公斤者（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

者） 

CNS 3765, IEC 60335-2-11 
(2000)+A1, IEC 60335-2-43 (1995)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51.21.20.00.9 

乾衣機，其容量為乾衣 6 公斤及以

上，但未達 8 公斤者（限檢驗單相交

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11 
(2000)+A1, IEC 60335-2-43 (1995)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51.21.30.00.7 

乾衣機，其容量為乾衣未達 6 公斤者

（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11 
(2000)+A1, IEC 60335-2-43 (1995)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第19頁，共 70 頁

8451.29.00.00.5 

乾衣機，其容量為乾衣超過 10 公斤

者（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11 
(2000)+A1, IEC 60335-2-43 (1995)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67.21.00.00.5A 
手提電鑽﹝限檢驗交流電用手提電

鑽﹞ 

IEC 60745-1+A1, IEC 60745-2-1 or 
CNS 3264 (performance testing)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67.21.00.00.5B 
各種電鑽（沖、鎚擊電鑽及手提電鑽

除外）﹝限檢驗交流電用各種電鑽﹞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67.21.00.00.5C 
沖、鎚擊電鑽﹝限檢驗交流電用沖、

鎚擊電鑽﹞ 

IEC 60745-1+A1, IEC 60745-2-1 or 
CNS 3264 (performance testing)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67.22.00.00.4A 
手提電動圓鋸機﹝限檢驗交流電用手

提圓鋸機﹞ 

CNS 9811, CNS 9812 
(performance testing)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67.22.00.00.4B 
電鋸﹝手提電動圓鋸機除外﹞﹝限檢

驗交流電用電鋸﹞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67.29.10.00.5A 
手提電磨機﹝限檢驗交流電用手提電

磨機﹞ 

CNS 3265, CNS 10609 
(performance testing)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67.29.10.00.5B 
手提圓盤電磨機﹝限檢驗交流電用手

提圓盤電磨機﹞ 

CNS 3266, CNS 10610 
(performance testing)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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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7.29.10.00.5C 
手提電刻磨機﹝限檢驗交流電用手提

電刻磨機﹞ 

IEC 60745-1+A1, IEC 60745-2-
3+A1 (performance testing)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67.29.20.00.3 
電剪﹝限檢驗交流電用電剪﹞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67.29.30.00.1 
電動套筒扳手﹝限檢驗交流電用套筒

扳手﹞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67.29.90.00.8 
其他電動手工具﹝限檢驗交流電用電

動手工具﹞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472.90.30.00.8 
削鉛筆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之電動削鉛筆機，不含充電式） 

CNS 14336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9.89.10.00.8A 
水涼（冷）扇（限檢驗水冷扇或水冷

暖兩用式箱扇其電壓單相交流 300V
以下，額定消耗電功率：無電熱裝置

者 500W 以下；有電熱裝置者：2KW
以下） 

CNS 3765, IEC 60335-2-80 (1997), 
IEC 60335-2-30 (1996)+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9.89.10.00.8B 
除濕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消耗電功率 500W 以下，具壓縮

機式者） 

CNS 3765, CNS 3765-40, CNS 
12492 (2000)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01.40.10.00.8 
其他防爆型單相交流電動機（限檢驗

22.5 千瓦以下者，未附加其他裝置之

單純電動機，不含家用電器用電動

機） 

CNS 1057, CNS 3618, CNS 1177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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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1.40.90.00.1 
其他單相交流電動機（限檢驗未附加

其他裝置之單純電動機，不含家用電

器用電動機） 

CNS 1057, CNS 3618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1.51.10.00.4 
防爆型多相交流電動機，輸出超過

37.5 瓦，但未超過 750 瓦者（限檢驗

未附加其他裝置之單純電動機，不含

家用電器用電動機） 

CNS 1056, CNS 14400, CNS 
1177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1.51.90.00.7 
其他多相交流電動機，輸出超過 37.5
瓦者，但未超過 750 瓦者（限檢驗未

附加其他裝置之單純電動機，不含家

用電器用電動機） 

CNS 1056, CNS 14400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1.52.10.00.3 
防爆型多相交流電動機，輸出超過

750 瓦，但未超過 75 千瓦者（限檢驗

22.5 千瓦以下者，未附加其他裝置之

單純電動機，不含家用電器用電動

機） 

CNS 1056, CNS 14400, CNS 
1177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1.52.90.00.6 
其他多相交流電動機，輸出超過 750
瓦，但未超過 75 仟瓦者（限檢驗

74600 瓦（100HP）（不含）以下未

附加其他裝置之單純電動機，不含家

用電器用電動機） 

CNS 1056, CNS 14400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4.10.00.00.3A 
放電式燈泡或燈管之安定器（限檢驗

螢光燈管用交流電子式安定器） 

CNS 13755, IEC 61347-1, IEC 
61347-2-3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4.10.00.00.3B 
放電式燈泡或燈管之安定器（限檢驗

預熱式熱陰極螢光燈管用之安定器） 

CNS 927, IEC 61347-1, IEC 
61347-2-8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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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9.10.00.00.8 
家用電動真空吸塵器（限檢驗單相交

流 300V 以下，不含充電式） 

CNS 3765, IEC 60335-2-2 
(1993)+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9.20.00.00.6 
家用電動地板擦光器（含電動打臘

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

不含充電式） 

CNS 3765, IEC 60335-2-10 (199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9.40.00.00.2A 
電動食品碾磨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14 
(1994)+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9.40.00.00.2B 
電動食品混合器（檢驗範圍包括電動

果汁機、絞肉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14 
(1994)+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9.40.00.00.2C 
電動榨汁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14 
(1994)+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9.40.00.00.2D 
磨咖啡豆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不含充電式） 

CNS 3765, IEC 60335-2-14 
(1994)+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9.80.90.00.4A 
電捕昆蟲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59 
(1997)+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9.80.90.00.4B 
電動刨冰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不含充電式） 

CNS 3765, IEC 60335-2-14 
(1994)+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9.80.90.00.4C 
電動擦鞋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不含充電式） 

CNS 3765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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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0.10.00.00.5 
電鬍刀（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不含充電式） 

CNS 3765, IEC 60335-2-8 
(1992)+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0.20.00.00.3 
電剪髮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不含充電式） 

CNS 3765, IEC 60335-2-8 
(1992)+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10.00.00.9A 
即熱式電熱水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35 
(1997)+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16.10.00.00.9B 
儲存式電熱水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21 
(1997)+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16.10.00.00.9C 
儲備型電開水器（限檢驗單相

250V、60A、500L 以下） 

CNS 3765, IEC 60335-2-15 
(1995)+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16.10.00.00.9D 
飲水供應機（不含製冷裝置者）（限

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15 
(1995)+A1, A2、 
CNS 3910 Section 1.3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16.10.00.00.9E 
開飲機（不含製冷裝置者）（限檢驗

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蒸餾水式

飲水供應機列此號列） 

CNS 3765, IEC 60335-2-15 
(1995)+A1, A2, CNS 13516 
Section 4.10 & 4.14 & 5.1.9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21.00.00.6 

儲熱式電暖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之一般家用電暖器） 

CNS 3765, IEC 60335-2-30 
(1996)+A1, IEC 60335-2-61 
(1992)+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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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6.29.90.00.9 

其他空間電加熱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之一般家用電暖器） 

CNS 3765, IEC 60335-2-30 
(1996)+A1, IEC 60335-2-61 
(1992)+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31.00.00.4 
乾髮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

手持式） 

CNS 3765, IEC 60335-2-23 
(1996)+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32.00.00.3 
其他美髮器具（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電梳） 

CNS 3765, IEC 60335-2-23 
(1996)+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33.00.00.2 
烘手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

者） 

CNS 3765, IEC 60335-2-23 
(1996)+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40.00.00.3A 
電熨斗（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

者） 

CNS 3765, IEC 60335-2-3 
(1993)+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40.00.00.3B 
電動蒸氣熨斗（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3 
(1993)+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50.00.00.0 
微波爐（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

者） 

CNS 3765, IEC 60335-2-25 
(1996)+A1 
CNS 13803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16.60.10.00.6 
電烤箱（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

者） 

CNS 3765, IEC 60335-2-6 
(1997)+A1, IEC 60335-2-9 
(1993)+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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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6.60.20.00.4 
電鍋（包括炒鍋、燉鍋及電碗）（限

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13 
(1993)+A1, A2, IEC 60335-2-15 
(1995)+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60.30.00.2 
電磁爐（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

者） 

CNS 3765, IEC 60335-2-6 
(1997)+A1, IEC 60335-2-9 
(1993)+A1, A2 
CNS 13803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16.60.90.00.9 
其他烤箱，炊具，炊盤，煮環，烤

器，烘焙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電烘烤爐） 

CNS 3765, IEC 60335-2-6 
(1997)+A1, IEC 60335-2-9 
(1993)+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1.00.00.5A 
電壺（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

者） 

CNS 3765, IEC 60335-2-15 
(1995)+A1, A2, CNS 12625 
Section 4.4.2 & 4.10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1.00.00.5B 
電濾煮器（電咖啡壺）（限檢驗單相

交流 300V 以下，額定消耗功率 3KW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15 
(1995)+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1.00.00.5C 
電咖啡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額定消耗功率 3KW 以下，烘、

磨、濾煮一體或磨、濾煮一體之電咖

啡機） 

CNS 3765, IEC 60335-2-15 
(1995)+A1, A2, IEC 60335-2-14 
(1994)+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2.00.00.4 
烤麵包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9 
(1993)+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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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6.79.00.00.7A 
電爐（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

者） 

CNS 3765, IEC 60335-2-6 
(1997)+A1, IEC60335-2-9 
(1993)+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9.00.00.7B 
電烤肉餅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9 
(1993)+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9.00.00.7F 
電灶（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

消耗電功率在 10KW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6 
(1997)+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9.00.00.7G 
電熱式烘碗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5 
(1992)+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9.00.00.7H 
電熱夾式烤盤（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消耗電功率在 3KW 以下

者） 

CNS 3765, IEC 60335-2-9 
(1993)+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9.00.00.7J 
被服烘乾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43 (1995)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9.00.00.7K 
魚缸加溫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額定消耗功率 1KW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55 (1997)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9.00.00.7L 
保溫盤（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

額定消耗功率 1KW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12 (199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9.00.00.7M 
電蚊香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者） 

CNS 3765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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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6.79.00.00.7N 
電芳香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者） 

CNS 3765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9.00.00.7O 
電熱便當箱（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額定消耗功率 1KW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6 
(1997)+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9.00.00.7P 
電氣蒸籠（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額定消耗功率 1KW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15 
(1995)+A1, A2, IEC 60335-2-6 
(1997)+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9.00.00.7Q 
保溫鍋（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額定消耗功率 1KW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15 
(1995)+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9.00.00.7R 
保溫箱（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額定消耗功率 1KW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9 
(1993)+A1, A2, IEC 60335-2-6 
(1997)+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9.00.00.7S 
保溫壺（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

下，額定消耗功率 1KW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15 
(1995)+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9.00.00.7T 
奶瓶消毒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額定消耗功率 1KW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15 
(1995)+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6.79.00.00.7U 
蒸（煮）蛋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額定消耗功率 1KW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15 
(1995)+A1, A2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2.90.30.30.2 
錄影帶用迴帶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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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1.10.20.00.6A 
火警探測器 

CNS 8874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31.10.20.00.6B 
火警受信總機 

CNS 8877, CNS 8873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31.10.20.00.6C 
火警發信機 

CNS 887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31.10.20.00.6D 
火警警鈴 

CNS 887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31.10.20.00.6E 
火警中繼器 

CNS 8875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31.10.20.00.6F 
火警標示燈 

CNS 887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31.80.10.00.3 
電鈴（限檢驗交流電壓 300V 以下之

各種電鈴） 

CNS 879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36.10.00.00.5 
熔絲裝置，電壓未超過 1000V 者（限

檢驗 300V 以下低壓電力配線用熔

線） 

CNS 2225, CNS 2226, CNS 2227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36.20.41.00.4 
無熔絲開關，電壓未超過 1000V 者，

電流超過 600A 者（限檢驗使用於電

壓 600V 以下，額定電流 800A 以下，

啟斷容量 220V/50kA 以下者） 

CNS 14816-2, IEC 60947-2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36.20.49.00.6 
其他無熔絲開關，電壓未超過 1000V
者（限檢驗使用於電壓 600V 以下，

額定電流 800A 以下，啟斷容量

220V/50kA 以下者） 

CNS 14816-2, IEC 60947-2, IEC 
60898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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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6.20.90.00.4 
其他自動斷路器，電壓未超過 1000V
者，（限檢驗交流電壓 600V 以下，

額定電流 225A 以下之漏電斷路器） 

CNS 5422, IEC 61008-1, IEC 
61009-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36.41.00.00.8 
電驛（繼電器），電壓未超過 60 伏特

者（限檢驗火警探測器） 

CNS 8874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36.50.90.00.7A 
家用配線用開關（限檢驗 300V 以下

者） 

CNS 695 or IEC 60669-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36.50.90.00.7B 
閘刀開關（限檢驗 300V 以下者） 

CNS 1488, CNS 69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36.69.90.00.6A 
配線用插頭及插座（限檢驗 300V 以

下者） 

CNS 690 or IEC 60884-1+ CNS 
690 or IEC 60884-2-5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36.69.90.00.6B 
器具用插頭及插座（限檢驗 300V 以

下者） 

CNS 6797 or IEC 60320-1+ CNS 
6797 or IEC 60320-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39.31.00.00.7A 
熱陰極螢光燈管（泡）（限檢驗一般

照明用低壓交流預熱起動型直管式、

環管式及瞬時起動型螢光燈管） 

CNS 69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39.31.00.00.7B 
熱陰極螢光燈管（泡）（限檢驗安定

器內藏式螢光燈泡） 

CNS 14125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43.89.99.90.5A 
電捕昆蟲器（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者） 

CNS 3765, IEC 60335-2-59 
(1997)+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44.51.90.00.6 
其他電源線及線組，裝有插接器，電

壓超過 80V，但未超過 1000V 者（限

檢驗 300V 以下之一般電源線組） 

CNS 10917, CNS 10917-1, CNS 
10917-2, CNS 10917-3, IEC 6079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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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4.59.90.00.8B 
聚氯乙烯絕緣電力電纜 

CNS 3301, CNS 6556, IEC 60227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44.59.90.00.8G  
聚氯乙烯絕緣電線 

CNS 679, IEC 60227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44.59.90.00.8H 
橡膠絕緣電線 

CNS 675, IEC 60245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44.59.90.00.8J 
橡膠花線 

CNS 546, IEC 60245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44.59.90.00.8K 
聚氯乙烯（PVC）花線 

CNS 3199, IEC 60227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44.59.90.00.8L 
引出用橡膠絕緣電線 

CNS 5747, IEC 60245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44.59.90.00.8M 
電機器具用聚氯乙烯絕緣電線 

CNS 6070, IEC 60227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44.59.90.00.8N 
耐熱聚氯乙烯絕緣電線 

CNS 8379, IEC 60227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44.59.90.00.8O 
屋外用聚氯乙烯絕緣電線 

CNS 8559, IEC 60227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44.59.90.00.8P 
聚乙烯絕緣電線 

CNS 10314, IEC 60227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44.59.90.00.8Q 
聚氯乙烯絕緣接戶電線 

CNS 7781, IEC 60227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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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4.59.90.00.8R 
橡膠絕緣輕便電纜 

CNS 10741, CNS 10599, IEC 
60245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9019.10.19.00.8 
其他理療按摩器具（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之手提式按摩器，不含充電

式） 

CNS 3765, IEC 60335-2-32 
(1993)+A1 
CNS 13783-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9405.10.00.00.1 
枝形吊燈及其他天花板或牆壁之電照

明配件，不包括公共場所或街道照明

用者（限檢驗一般室內照明用者） 

CNS 14335, IEC 60598-2-1, IEC 
60598-2-2, IEC 60598-2-6, IEC 
60598-2-23 
CNS 14115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9405.20.00.00.9A 
檯、桌、床邊或落地之電燈具（限檢

驗交流 300V 以下之熱陰極螢光燈桌

上檯燈） 

CNS 14335, IEC 60598-2-4 (1994) 
CNS 14115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9405.20.00.00.9B 
檯、桌、床邊或落地之電燈具（限檢

驗其他檯、桌、床邊或落地之燈具） 

CNS 14335, IEC 60598-2-4, IEC 
60598-2-6 
CNS 14115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9405.30.00.00.7 
耶誕樹用燈串（限檢驗交流 300V 以

下之燈串組） 

CNS 14335, IEC 60598-2-20 
(1996)+A1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9405.40.50.00.4 
礦工燈（限檢驗安全帽燈） 

CNS 2415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9405.40.90.00.6A 
其他電燈具及照明配件（限檢驗應急

自動照明燈） 

CNS 8802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9405.40.90.00.6B 
其他電燈具及照明配件（限檢驗一般

室內照明用者） 

CNS 14335, IEC 60598-2-1, IEC 
60598-2-2, IEC 60598-2-6, IEC 
60598-2-23 
CNS 14115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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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5.60.00.20.6A 
安全標誌燈 

CNS 9648, CNS 10207, CNS 
10208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9405.60.00.20.6B 
出口標誌燈 

CNS 9648, CNS 10207, CNS 
10208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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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適用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電子設備品目  

所指定產品（C.C.C. Code 【前 6 碼

與 HS Code 相同】） 
適用之標準與符合性評估程序 

8469.11.00.00.5 
文字處理機(限檢驗電子式)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由適用產品驗證

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改為符合聲

明制度，且加測 CNS 14336 

8469.12.00.00.4 
自動打字機(限檢驗電子式)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由適用產品驗證

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改為符合聲

明制度，且加測 CNS 14336 

8469.20.10.00.2 
電動打字機,重量（不包括外箱）不超

過 12 公斤者(限檢驗電子式)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由適用產品驗證

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改為符合聲

明制度，且加測 CNS 14336 

8469.20.90.00.5 
其他電動打字機(限檢驗電子式)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由適用產品驗證

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改為符合聲

明制度，且加測 CNS 14336 

8469.30.11.00.9 
盲人點字打字機,重量（不包括外箱）

不超過 12 公斤者(限檢驗電子式)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由適用產品驗證

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改為符合聲

明制度，且加測 CNS 14336 

8469.30.19.00.1 
盲人點字打字機,重量（不包括外箱）

超過 12 公斤者(限檢驗電子式)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由適用產品驗證

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改為符合聲

明制度，且加測 CNS 14336 

8469.30.20.00.8 
非電動打字機,重量（不包括外箱）不

超過 12 公斤者(限檢驗電子式)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由適用產品驗證

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改為符合聲

明制度，且加測 CNS 14336 

8469.30.90.00.3 
其他非電動打字機(限檢驗電子式)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由適用產品驗證

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改為符合聲

明制度，且加測 CNS 1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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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0.40.00.00.7 
會計機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由適用產品驗證

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改為符合聲

明制度，且加測 CNS 14336 

8470.50.00.00.4 
收銀機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由適用產品驗證

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改為符合聲

明制度，且加測 CNS 14336 

8471.10.00.00.2 
類比或混合自動資料處理機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1.30.00.00.8 
攜帶式數位自動資料處理機,其重量不

超過 10 公斤並至少包含有一中央處理

單元、一鍵盤及一顯示器者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1.41.00.00.5 
其他數位式自動資料處理機同一機殼

至少包含有一中央處理單元及一輸

入、輸出單元,不論是否組合者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1.49.00.00.7 
其他數位自動資料處理機﹐具系統形

式者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1.50.00.00.3 
第 8471.41 或 8471.49 等目除外之數

位式處理單元,在同一機殼內不論其是

否含有一個或兩個下列型式之單元:儲
存單元、輸入單元、輸出單元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1.60.10.00.9 
終端機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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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1.60.20.10.5 
點矩陣列表機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1.60.20.20.3 
雷射列表機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1.60.20.30.1 
菊輪式列表機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1.60.20.90.8 
其他列表機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1.60.30.10.3 
無線電鍵盤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1.60.30.90.6 
其他鍵盤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1.60.90.10.0 
影像掃描器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1.60.90.20.8 
無線電滑鼠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1.60.90.90.3 
其他輸入或輸出單元﹐不論是否具有

該系統之其他單元者﹐其同一機殼不

論是否具有儲存單元者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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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1.90.10.00.3 
具有特殊程式控制之計算機或具有記

憶能量之文字處理機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1.90.30.00.9 
磁性或光學閱讀機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1.90.40.00.7 
輸入資料處理機之資料登錄設備，如

打卡機、驗卡機、磁帶登錄機等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由適用產品驗證

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改為符合聲

明制度，且加測 CNS 14336 

8471.90.90.00.6 
其他第 8471 節所屬之自動資料處理

機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472.90.50.00.3 
自動櫃員機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4.40.92.00.6 
不斷電式電源供應器，容量未超過 10
仟伏安者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可

選擇適用 CNS 14757-2)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或 CNS 14843-1 或 CNS 
14843-2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4.40.93.00.5 
其他不斷電式電源供應器（輸出電流

超過 400A 者除外）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可

選擇適用 CNS 14757-2)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或 CNS 14843-1 或 CNS 
14843-2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04.40.99.90.0 
其他靜電式變流器（交流轉換直流之

電源轉接器，但不含無段調整式直流

電源供應器） 

IEC 61558-1 (Edition 1.1-1998-07)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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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8.21.00.00.4A 
裝入音箱之單一揚聲器（限檢驗內含

擴大器，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 HI-
END 音響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8.21.00.00.4B 
裝入音箱之單一揚聲器（限檢驗內含

擴大器，僅使用直流電源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8.22.00.00.3A 
裝入同一音箱之多個揚聲器（限檢驗

內含擴大器，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 HI-
END 音響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8.22.00.00.3B 
裝入同一音箱之多個揚聲器（限檢驗

內含擴大器，僅使用直流電源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8.40.90.00.2 
其他聲頻擴大器（HI-END 音響除

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8.50.00.00.8A 
音響擴大機組（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

HI-END 音響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8.50.00.00.8B 
音響擴大機組（僅使用直流電源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9.10.00.00.6A 
硬幣或卡片操作電唱機（僅使用直流

電源者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9.10.00.00.6B 
硬幣或卡片操作電唱機（僅使用直流

電源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9.29.00.00.5A 
附揚聲器之其他電唱機（僅使用直流

電源者及 HI-END 音響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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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9.29.00.00.5B 
附揚聲器之其他電唱機（僅使用直流

電源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9.31.00.00.1A 
唱盤（唱片座），附有自動換唱片機

構者（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 HI-END
音響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9.31.00.00.1B 
唱盤（唱片座），附有自動換唱片機

構者（僅使用直流電源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9.92.00.00.7 
袖珍型卡式放音機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9.93.00.10.4 
機動車輛用卡式放音機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9.93.00.90.7A 
其他卡式放音機（僅使用直流電源者

及 HI-END 音響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9.93.00.90.7B 
其他卡式放音機（僅使用直流電源

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9.99.10.00.8A 
磁碟放音機（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 HI-
END 音響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9.99.10.00.8B 
磁碟放音機（僅使用直流電源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9.99.90.10.9A 
光碟放音機（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 HI-
END 音響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9.99.90.10.9B 
光碟放音機（僅使用直流電源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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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9.99.90.90.2A 
其他聲音重放器具（僅使用直流電源

者及 HI-END 音響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19.99.90.90.2B 
其他聲音重放器具（僅使用直流電源

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0.32.10.00.5 
數位錄放音機或數位卡帶錄放音機

（HI-END 音響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0.33.00.00.6 
其他卡式錄放音器具（HI-END 音響

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0.39.10.00.8 
盤式錄放音機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0.39.20.00.6A 
匣式錄放音機（僅使用直流電源者及

HI-END 音響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0.39.20.00.6B 
匣式錄放音機（僅使用直流電源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0.39.90.00.1A 
其他磁帶錄放音機（僅使用直流電源

者及 HI-END 音響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0.39.90.00.1B 
其他磁帶錄放音機（僅使用直流電源

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0.90.00.00.6A 
其他錄放音器具（僅使用直流電源者

及 HI-END 音響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0.90.00.00.6B 
其他錄放音器具（僅使用直流電源

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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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1.10.12.00.8 
專業規格外之磁帶式錄放影機﹐使用

磁帶寬度在 3/4 吋及以上者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21.10.19.00.1 
專業規格外之其他磁帶式錄放影機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21.10.22.00.6 
專業規格外之磁帶式放影機﹐使用磁

帶寬度在 3/4 吋及以上者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21.10.29.00.9 
專業規格外之其他磁帶式錄放影機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21.90.10.00.3A 
雷射光碟系統碟式放影機（僅使用直

流電源者除外） 

CNS 14408, CNS 13439 
多媒體產品則依 IEC Guide 112 之

原則選擇以下方式: 
1.電氣安規採用 CNS 14408，電磁

相容性採用 CNS 13439；或 
2.電氣安規採用 CNS 14336，電磁

相容性採用 CNS 13438。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21.90.10.00.3B 
雷射光碟系統碟式放影機（僅使用直

流電源且含顯示器者） 

CNS 14408, CNS 13439 
多媒體產品則依 IEC Guide 112 之

原則選擇以下方式: 
1.電氣安規採用 CNS 14408，電磁

相容性採用 CNS 13439；或 
2.電氣安規採用 CNS 14336，電磁

相容性採用 CNS 13438。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21.90.10.00.3C 
雷射光碟系統碟式放影機（僅使用直

流電源且不含顯示器者） 

CNS 13439 或 CNS 13438（複合

資訊產品功能者）,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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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1.90.30.00.9 
數位記錄硬碟式錄放影機或放影機，

具 BNC 接頭，可以外接 RS232 或

RS422 或 GPI 介面者 

CNS 14408, CNS 13439 
多媒體產品則依 IEC Guide 112 之

原則選擇以下方式: 
1.電氣安規採用 CNS 14408，電磁

相容性採用 CNS 13439；或 
2.電氣安規採用 CNS 14336，電磁

相容性採用 CNS 13438。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21.90.90.00.6 
其他錄放影機 

CNS 14408, CNS 13439 
多媒體產品則依 IEC Guide 112 之

原則選擇以下方式: 
1.電氣安規採用 CNS 14408，電磁

相容性採用 CNS 13439；或 
2.電氣安規採用 CNS 14336，電磁

相容性採用 CNS 13438。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27.12.00.00.4 
袖珍型卡式收放音機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7.13.00.00.3 
其他不需外接電源之無線電廣播接收

機，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7.19.00.00.7 
不需外接電源之無線電廣播接收機，

未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7.21.00.00.3 
需外接電源之機動車輛用無線電廣播

接收機，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7.29.00.00.5 
需外接電源之機動車輛用無線電廣播

接收機，未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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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7.31.00.00.1A 
其他無線電廣播接收機，併裝有錄或

放音器具者（僅使用直流電源者除

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7.31.00.00.1B 
其他無線電廣播接收機，併裝有錄或

放音器具者（僅使用直流電源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7.32.00.00.0A 
其他無線電廣播接收機，併裝有計時

器，但無錄放音器具者（僅使用直流

電源者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7.32.00.00.0B 
其他無線電廣播接收機，併裝有計時

器，但無錄放音器具者（僅使用直流

電源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7.39.00.00.3A 
其他無線電廣播接收機（僅使用直流

電源者及 HI-END 音響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7.39.00.00.3B 
其他無線電廣播接收機（僅使用直流

電源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28.12.90.20.0 
高畫質電視機 

CNS 14408, CNS 13439 
多媒體產品則依 IEC Guide 112 之

原則選擇以下方式: 
1.電氣安規採用 CNS 14408，電磁

相容性採用 CNS 13439；或 
2.電氣安規採用 CNS 14336，電磁

相容性採用 CNS 13438。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28.12.90.90.5 
其他彩色電視接收機(限檢驗 NTSC
制，映像管式)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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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8.13.00.00.2 
其他黑白或其他單色電視接收器具﹐

不論是否裝有無線電廣播接收機或音

影錄或放器具 (限檢驗 RETMA 制，映

像管式)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28.21.90.00.3A 
其他彩色影像監視器(限檢驗電視機

用，映像管式)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28.21.90.00.3B 
其他彩色影像監視器 

CNS 14408, CNS 13439 
多媒體產品則依 IEC Guide 112 之

原則選擇以下方式: 
1.電氣安規採用 CNS 14408，電磁

相容性採用 CNS 13439；或 
2.電氣安規採用 CNS 14336，電磁

相容性採用 CNS 13438。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28.22.90.00.2 
其他黑白或其他單色影像監視器(限檢

驗電視機用)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28.30.10.00.9 
彩色影像投射機(限檢驗 NTSC 制﹐外

部投射者除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8543.89.91.00.2 
具有翻譯或字典功能之電氣機器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43.89.99.90.5B 
語言學習機（僅使用直流電源者除

外） 

IEC 60065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8543.89.99.90.5C 
語言學習機（僅使用直流電源者） 

CNS 13439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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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11.00.00.0 
直接式靜電影像複印器 

CNS 14336 
CNS 13438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9009.12.00.00.9 
間接式靜電影像複印器 

CNS 14336 
CNS 13438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9009.21.10.00.6 
單色影像複印器﹐附有光學系統者 

CNS 14336 
CNS 13438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9009.21.20.00.4 
彩色影像複印器﹐附有光學系統者 

CNS 13438,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4 或

5 或 7 

9017.10.10.00.9 
附有資料處理系統之製圖台及機器，

不論是否為自動者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9017.20.10.00.7 
資料處理系統之製圖機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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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適用符合性聲明制度之電子設備品目  

所指定產品（C.C.C. Code 【前 6 碼

與 HS Code 相同】） 
適用標準 

8470.10.10.00.1 
具有計算功能之袖珍型資料記錄、重

現及顯示之機器（限檢驗消耗功率

10nW 以上者）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8470.10.20.00.9 
電子計算器，不藉外接電源操作者

（限檢驗消耗功率 10nW 以上者） 

CNS 13438 

8470.21.00.00.0 
附有列表裝置之電子計算器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8470.29.00.00.2 
其他電子計算器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8470.30.00.00.9 
其他計算器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8471.70.10.10.5A 
硬式磁碟機(限檢驗外接式)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8471.70.10.10.5B 
硬式磁碟機(限檢驗內接式) 

CNS 13438 

8471.70.10.20.3A 
軟式磁碟機(限檢驗外接式)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8471.70.10.20.3B 
軟式磁碟機(限檢驗內接式) 

CNS 13438 

8471.70.10.30.1A 
光碟機(限檢驗外接式)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8471.70.10.30.1B 
光碟機(限檢驗內接式) 

CNS 13438 

8471.70.10.90.8A 
其他磁碟機(限檢驗外接式)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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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1.70.10.90.8B 
其他磁碟機(限檢驗內接式) 

CNS 13438 

8471.70.90.00.0A 
其他儲存單元(限檢驗外接式)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8471.70.90.00.0B 
其他儲存單元(限檢驗內接式) 

CNS 13438 

8471.80.00.00.7 
其他自動資料處理機單元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加測 CNS 
14336 

8473.30.10.90.5 
其他第 8471.10、8471.30、
8471.41、8471.49、8471.50、
8471.60、8471.70 目機器之零件及附

件（限檢驗乙類電腦主機板及具有 I/O
之乙類電腦各項內插卡，但傳真卡、

數據卡、傳真數據卡及具有通訊功能

之介面卡除外） 

CNS 13438 

8504.40.20.00.3 
供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與通

訊器具用之靜電式變流器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由適用符合聲明

制度改為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且加測 CNS 14336 或 CNS 
14408 

8504.40.91.00.7 
其他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CNS 13438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由適用符合聲明

制度改為產品驗證登錄制度之模式 2
加 3，且加測 CNS 14336 或 CNS 
14408 

8525.40.21.00.7 
數位靜相攝影機及數位相機 

CNS 13438 

8525.40.90.00.3 
其他影像攝錄機（限檢驗數位攝影

機） 

CNS 1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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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本協議第 1 節 1(b)所引述之領域內進入另一領域之市場： 

技術性法規，此文件將適用認可下列表 2 之被指定產品之測試報告與驗

證，為： 

i. 針對電氣安全： 

．1992 年電力法案； 

．1997 年電力法規，及 

．依據 1997 年電力法規所為之公報通知， 

ii. 針對電磁相容性： 

．1989 年無線電通信法案； 

．2001 年無線電通信法規，及 

．依據 2001 年無線電通信法規之第 32 號法規所為之公報通知，及 

備註：所有電機與電子商品皆被要求須符合電氣安全與電磁相容之規

定。 

表 2-1  適用電氣安全之認可(App)及/或供應商聲明(SDoC)制度之電氣

設備品目 

所指定產品 (包括細部技術性描述) 適用標準(包括與 IEC 標準之關係)
及符合性評估程序 

電器連接器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附接至撓性電線，及 
(b) 於電線之導體與插腳間，或與任

何意圖或一般性使用於家庭用途

類型之低電壓器具或設備之接點

間進行可分離適連接； 
但不包括— 
(c) 於AS/NZS 3123之範圍內之連接

器，或 
(d)於 AS/NZS 3131 之範圍內之插頭

或插座。 

AS/NZS 3109.1 (MOD)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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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榫式燈座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承納一燈管且具備一公稱直徑為

15 mm或22 mm之燈管插座頭； 
但不包括— 
(b) 設計限用於特定器具之燈座; 或 
(c) 僅用於與工業設備相結合之燈

座。 

AS 3117 (NEQ)  
SDoC 

卡榫式燈座之整流器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針對插入一B22 卡榫式燈座; 及 
(b) 針對連接至一撓性電線；或 
(c) 具備一或多個燈座。 

AS 3119 (No IEC equivalent) 
SDoC 

電毯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針對床舖加熱之適用範圍； 
(b) 為撓性； 
(c) 具備一紡織品包覆；及 
(d) 具備一投影表面面積超過 0.6 m2

者； 
且包括— 
(e) 任何輔助電源供應或控制器。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17*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17 (MOD)  
SDoC 

烤麵包機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且 
(b) 針對烘烤麵包或類似食品之用

途。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9*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9 (MOD)  
SDoC 

乾衣機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且 
(b) 針對乾燥紡織品材料之用途。 
但不包括— 
(c) 此等器具亦被設計或意圖使用於

瓦斯燃料。 

旋轉式 –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11*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11 (MOD)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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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架式 –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43*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43 (MOD)  
SDoC 

控制或調節裝置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為家用型； 
(b) 針對電氣輸入至電氣設施之控制

或調節用途； 
(c) 為自制式；且 
(d) 以撓性電線與插頭連接至電源，

即針對搭配插座-出口通路之電器

之入口通路或插腳。 

AS/NZS 3197 
SDoC 

攜帶式烹煮器具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為家用型； 
(b) 針對以電氣能源烹煮或溫熱食物

之用途；且 
(c) 為攜帶式。 
但不包括— 
(d) 此等器具亦被設計或意圖使用於

瓦斯燃料。 

烤架、烘烤器、烤箱、麵包製造機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9*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9 (MOD)  
SDoC 

溫熱板或類似器具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12*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12 (IDT)  
SDoC 

 

煎鍋、油炸鍋、炒菜鍋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13*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13 (MOD)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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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烤肉器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78*(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78 (IDT) 
SDoC 

延長線插座(電源線組)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針對附接於撓性電線； 
(b) 於低電壓條件具備最大 20 A 之

額定電流；且 
(c) 具備與插頭或入口通路之對應插

腳進行可分離式連接之接點; 
但不包括— 
(d) 於AS/NZS 3123所指定之連接器

或電器連接器；或 
(e) 於AS/NZS 3131所指定之電氣插

座。 

AS/NZS 3120 (No IEC equivalent) 
SDoC 

附開關之電源線組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針對附接於撓性電線； 
(b) 可手動打開與關閉電力電路; 且 
(c) 於低電壓條件具備不超過 16 A 之

額定電流； 
但不包括— 
(d) 電鈴按鈕與懸吊開關。 

AS 3127 (NEQ)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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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用照明燈組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針對裝飾、展示或照明裝飾用

途； 
(b) 可攜帶式； 
(c) 由如下組成— 

(i) 以截面積低於2.5 mm2之
撓性電

線相互連接之燈或燈座; 或 
(ii) 於一撓性包覆內之燈； 

(d) 得與框架或類似支架作整體結

合； 
且包括— 
(e) 任何整體性電源供應或控制裝

置。 

AS/NZS 60598.1 (MOD) +  
AS/NZS 60598.2.20 (MOD) 或 

IEC 60598.1 (MOD) + 
IEC 60598.2.20 (MOD)  
App & SDoC 

洗碗機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及 
(b) 針對食物與烹煮用具之清洗用

途。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5*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5 (MOD)  
SDoC 

愛迪生螺旋燈座(E型螺旋燈座)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承納一燈管且具備一公稱外部直

徑為14 mm或27 mm之愛迪生螺

旋燈頭； 
但不包括— 
(b) 設計限用於特定器具之燈座; 或 
(c) 僅用於與工業設備相結合之燈

座。 

AS 3140 (NEQ)  
SDoC 

電扇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 
(b) 具備移動其周圍空氣之主要功

能； 
(c) 為自制式； 
且包括— 
(d) 任何輔助式設備。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80*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80 (MOD)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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撓性加熱墊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針對適於人體部分之加熱用途; 
(b) 係以撓性墊之形式；且 
(c) 具有投影面積低於 0.6 m2。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17*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17 (MOD)  
SDoC 
反應式 
AS/NZS 61347.1 (MOD)  + 
AS/NZS 61347.2.8 (MOD)  
SDoC 
電子式 
AS/NZS 60928* (MOD) 或 

AS/NZS 61347.1 (MOD) + 
AS/NZS 61347.2.3 (MOD)  
SDoC 

螢光燈管安定器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針對經由螢光燈管放電路徑之電

流流動量之控制用途； 
(b) 為獨立式或內建式，且用於照明

燈具(攜帶式或固定式)；或 
(c) 為整合型，額定 60 W 或較低，

其形成一螢光燈/安定器組合之不

可替換零件；或 
(d) 為整流器型，且允許使用者將螢

光燈管插入安定器； 
且包括— 
(e) 與安定器相結合或供應給安定器

之任何電容器； 
但不包括— 
(f) 與業經驗證證明符合具有已增加

使用於危險場所之安全型式保護

(Ex e)的電氣設備規定之照明燈

具相結合之安定器。 

整合型 
AS/NZS 60968 (MOD)  
SDoC 

螢光燈管啟動器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針對預熱啟動式螢光燈； 
(b) 為瞬熱啟動式；及 
(c) 具備絕緣材料之包覆。 

AS/NZS 60155 (MOD)  
SDoC 

毛髮保養器具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或商用手持型；及 
(b) 針對人類毛髮乾燥、造型或保養

用途。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23*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23 (MOD)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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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館型 –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55*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55 (MOD)  
SDoC 
攜帶型 –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74*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74 (IDT)  
SDoC 

浸入式電熱煮沸器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 
(b) 針對以其得以浸入之方式加熱

水；及 
(c) 為自制式； 
且包括— 
(d) 水族館型浸入式電熱煮沸器。 

固定型 –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73*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73 (IDT)  
SDoC 

電捕昆蟲器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及 
(b) 以電力能源捕殺昆蟲為適用範

圍。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59*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59 (MOD)  
SDoC 

檢查用手持燈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針對使用照明作檢查之用途； 
(b) 使用白熾或放電燈管；及 
(c) 手持式； 
但不包括— 
(d) 具有放大設施之手持燈。 

AS/NZS 60598.1 (MOD)  
+ AS/NZS 60598.2.8 (MOD)  
SDoC 

電熨斗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 
(b) 針對以加熱或蒸汽使紡織品平整

或壓平之用途；及 
(c) 為手持式，除了任何單獨之蒸汽 

紡織品蒸器式 –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85*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85 (IDT)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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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器以外； 
且包括— 
(d) 任何輔助設備。 

其他型式 –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3*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3 (IDT)  
SDoC 

廚房機具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及 
(b) 針對以機械方式準備食物；或 
(c) 針對打開罐頭之用途；或 
(d) 針對刀具之磨利用途。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14*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14 (MOD)  
SDoC 

刈草機與固定刀片剪切具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77 (IDT)  
SDoC 

草地維護器具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及 
(b) 針對剪切草地或草坪。 

直線式或撓性刀片剪切具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91 (IDT)  
SDoC 

液體加熱器具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 
(b) 為攜帶式； 
(c) 具備低於 10L 之容量；及 
(d) 針對下式情形加熱液體— 

增濕器 –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98*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98 (IDT) 
SDoC 

(i) 濕潤室內空氣；或 
(ii) 使用或當作加熱飲料；或 
(iii) 烹煮用途。 

但不包括— 
(e) 此等器具亦被設計或意圖使用於

瓦斯燃料。 

其他 –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15*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15 (MOD) 
SDoC 

攜帶式照明燈具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 
(b) 提供照明或針對裝飾用途，產 

吸引兒童型 
AS/NZS 60598.1 (MOD) + 
AS/NZS 60598.2.10 (MOD)  
App &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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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光亮； 
(c) 安裝一撓性電源線，一具備整合

型插腳以插入插座之電器輸入插

座或電源供應單元； 
(d) 針對站立於桌面或地板上，或安

裝掛鈎或類似物以附掛於垂直或

水平表面； 
(e) 針對與鎢絲燈、螢光燈管或其他

放電燈合用者；及 
(f) 展現成一模型、人士或動物之方

式來建造，且藉由設計與材料之

使用而可能讓兒童當作玩具來處

理；或 
(g) 具有被要求須接地或與通電零件

進行雙重絕緣之金屬零件(排除所

有絕緣燈座之通電零件)。 

其他 
AS/NZS 60598.1 (MOD) + 
AS/NZS 60598.2.4 (MOD)  
App & SDoC (當依據任何特定設

計進行產製50或以上個數時，則須

辦理Approval 。) 

理療按摩器具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 
(b) 針對人體理療按摩之用途； 
(c) 為攜帶式；及 
(d) 為自制式。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32*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32 (IDT)  
SDoC 

微波爐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及 
(b) 適用於一箱室內以高頻電磁輻射

方式加熱食物、液體或其他物

質。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25* (MOD) 或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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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過電流斷路器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為一包覆型空氣間隔式開關； 
(b) 依據預先決定之過電流條件，自

動大開低電壓電路； 
(c) 具備公稱額定電流低於 125 A；

且具有— 
(i) 電流中斷能力可達 10 kA 以下

(不含)；且/或 
(ii) 投影面板握持面積低於每極

4000 mm2 ； 
但不包括— 
(d) 所界定之小型過電流斷路器，其

意圖或標示作為僅供工業適用範

圍使用。 

AS 3111 (No IEC equivalent) 或 

AS/NZS 60898.1 或 

AS/NZS 61009.1 (MOD)  
SDoC 

整合插腳型 – 
AS/NZS 3122 (No IEC equivalent) 
App & SDoC 

插座裝置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為家用型； 
(b) 其主要功能為由一插座延伸電力

供應； 
(c) 為攜帶式； 
(d) 供一或多個插頭之插入以與設施

作結合；且 
(e) 具備低於20 A 之額定電流； 
但不包括— 
(f) 延長線組 (電源線組)。 

其他 – 
AS/NZS 3105 (No IEC equivalent) 
App & SDoC 

插頭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使插座接點與撓性電線之導體間

形成一可分離之連接； 
(b) 具備 2, 3, 或 4 隻插腳以供插入

插座內；及 
(c) 具備 20 A 之最大額定電流； 
但不包括— 
(d) 於 AS/NZS 3123 之範圍內之插

頭，且意圖用於工業用途； 
或 
(e) 於 AS/NZS 3131 之範圍內之插

頭。 

AS/NZS 3112  (No IEC 
equivalent) 
App &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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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供應器或充電器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提供輸出電壓為低於交流 50 

volts 或直流無漣波 120 volts； 

一般用途之電源供應： 
AS/NZS 61558.1 (MOD) + 
AS/NZS 61558.2.6 (MOD)  
SDoC 

及 
(b) 為提供電力予個別燈具之一種型

式；或 
(c) 為針對充電電池或提供電力予個

別設備之家用型器具。 

針對特定電子設備之用途而指定之

電源供應(電子式或變壓器式)： 
AS/NZS 60065:2000* (MOD) 或 

AS/NZS 60065:2003 (MOD) 或 

AS/NZS 60950* (MOD) 或 

AS/NZS 60950.1 (MOD)  
SDoC 

 玩具之電源供應： 
AS/NZS 61558.1 (MOD) + 
AS/NZS 61558.2.7 (MOD)  
SDoC 

 電鈴或鐘之電源供應： 
AS/NZS 61558.1 (MOD) + 
AS/NZS 61558.2.8 (IDT)  
SDoC 

 手持燈之電源供應：  
AS/NZS 61558.1 (MOD) + 
AS/NZS 61558.2.9 (MOD)  
 
SDoC 

 照明用途之電源供應(電子式)： 
AS/NZS 61046* (MOD) 或 

AS/NZS 61347.1 (MOD) + 
AS/NZS 61347.2.2 (MOD)  
SDoC 

 電池充電器：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29*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29 (MOD)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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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爐灶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 
(b) 針對使用電氣能源產生熱以烹煮

食物之用途；及 
(c) 為固定式。 
但不包括— 
(d) 此等器具亦被設計或意圖使用於

瓦斯燃料。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6* (MOD) 或 

SDoC 

排油煙機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 
(b) 收集且/或過濾空氣；及 
(c) 為安裝於烹煮器具上方。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6 (MOD)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31*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31 (MOD)  
SDoC 

電剃刀/剪髮器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及 
(b) 刮剃、剪切或修剪人體毛髮。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8*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8 (IDT)  
SDoC 

冷藏器具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及 
(b) 冷卻與儲存食物。 
但不包括— 
(c) 此等器具亦被設計或意圖使用於

瓦斯燃料。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24*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24 (MOD)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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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電流裝置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絕緣或導入一阻隔訊號以隔離低

電壓電力，使超過預先設定等級

之電流導地以保護電路、插座或

設備； 
(b) 得為固定或攜帶式； 
(c) 針對使用於連接固定式電線之裝

置，具備額定漏電流低於 300 
mA；至於其他裝置，則具備額

定漏電流低於 30 mA；及 
(d) 針對使用於連接固定式電線之裝

置，具備額定負載電流低於 125 
A；至於其他裝置，則具備額定

負載電流低於 20 A； 
但不包括— 
(e) 意圖與一不同於小型過電流斷路

器之特定斷路器合用之裝置；或 
(f) 意圖保護電力供應當局之輸配系

統之裝置；或 
(g) 於 AS 2081 所含括且意圖用於礦

坑之用途之裝置。 

AS 3190 (No IEC equivalent ) 或 

AS/NZS 61008.1 (MOD) 或  

AS/NZS 61009.1 (MOD)  
App & SDoC 

儲熱型 –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61*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61 (IDT)  
App & SDoC 

室內空間加熱器(電暖器)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及 
(b) 針對以電氣能源進行加熱以使周

遭空氣令人舒適之用途； 
但不包括— 
(c) 一種空氣調節器具； 
(d) 一種主要意圖以任何地板、牆壁

或天花板面積加熱室內空氣之加

熱系統；或 
(e) 一種於地毯下之加熱系統。 

其他 –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30*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30 (MOD)  
App &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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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插座之電源線組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針對在固定線末端點上之固定用

途； 
(b) 與插頭插腳之間進行可分離之連

接； 
(c) 具備2, 3 或 4 個接點；及 
(d) 具備 20A 之最大額定電流； 
但不包括—– 
(e) 於 AS/NZS 3123 或 AS/NZS 

3131 之範圍內之電源線組。 

AS/NZS 3112  (No IEC 
equivalent) 
SDoC 

電烙鐵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針對塗敷或移除焊接劑之用途；

及 
(b) 為手持式； 
且包括— 
(c) 任何整體性或輔助式電源供應或

控制器； 
但不包括— 
(d) 限於工業用途之升級型電烙鐵。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45*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45 (IDT)  
SDoC 

撓性電源線 
以下功能之電線— 
(a) 未遮蔽且具撓性； 
(b) 被指定針對使用於低電壓之目 

所有型式 
AS/NZS 3191 或 

App & SDoC 

的； 
(c) 由 2 或 3 類多股結構之合成橡膠

或 PVC 絕緣心線所組成； 
(d) 具備每一導體截面面積低於 2.5 

mm2；及 

PVC 絕緣型 
IEC 60225-1 +  
AS/NZS 60227.5 (MOD) 或 

SDoC 

(e)不同於細花線，具有個別股線之

尺寸為— 
(i) 導體尺寸 1 mm2以下時，低於

0.21 mm；或 

橡膠型 
IEC 60245-1 +  
AS/NZS 60245.4 (IDT)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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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導體尺寸 1 mm2以上時，低於

0.26 mm； 
但不包括— 
(f) 直接連接至設備，或連接至已被

認可之不可換配線之周邊器具之

撓性電線，且前述周邊器具已依

據撓性電線之 CENELEC HAR 
marking scheme 作標示。 

 

泵浦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41*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41 (MOD)  
SDoC 

游泳池/ spa 設備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裝置或組合— 
(a) 針對使用於游泳池、spa 池或 

spa 浴室之操作或清洗用途; 或 
(b) 為使用於游泳池、spa 池或 spa 

浴室之操作作業之裝置或器具之

組合，及得或不得為 spa 池或 
spa 浴室之整合或相結合； 

但不包括— 
(c) 限於升級至商業用途之器具、裝

置或組合；或 
(d) 一加熱泵浦。 

其他 
AS/NZS 3136  (No IEC 
equivalent) 
SDoC 

電視接收器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 
(b) 針對公眾或預約電視廣播之顯示

用途；及 
(c) 與單一陰極射線映像管作結合使

用。 

AS/NZS 60065:2000* (MOD) 或 

AS/NZS 60065:2003 (MOD)  
SDoC 

攜帶式工具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針對機械加工、鑽孔、鋸切，或

表面準備；及 
(b) 作業時得以手進行整體支撐； 
但不包括— 
(c) 限於工業用途之升級型攜帶式工

具。 

AS/NZS 3160 (No IEC equivalent) 
或 

AS/NZS 60745.1 (MOD) + the 
appropriate Part 2 of the AS/NZS 
60745 series 
SDoC 

真空吸塵器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 
(b) 為攜帶式；及 

手持式庭園型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100 (MOD)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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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2*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2 (IDT)  
SDoC 

牆壁開關  
以下功能之電氣裝置— 
(a) 為一空氣間隔式開關； 
(b) 針對與電氣裝置之電線相連接之

用途； 
(c) 主要係鑲嵌於一垂直表面； 
(d) 為手動打開與手動關閉；且 
(e) 具備低於20 A 之額定電流。 

AS 3133  (No IEC equivalent) 
SDoC 

洗衣機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為家用型；及 
(b) 為意圖針對衣物與其他紡織品材

料之洗滌用途。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7*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7 (MOD)  
SDoC 

水床加熱器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 針對於水床封套以下之裝置; 及 
(b) 加熱封裝於封套內之水；; 
且包括— 
(c) 任何輔助式控制裝置。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66*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66 (IDT)  
SDoC 

熱水器 
以下功能之電氣器具— 
(a)(i) 針對加熱或儲存水比供沐浴、

洗滌或類似用途； 
(ii) 結合一加熱元件； 
(iii) 無洩漏；且 

儲壓式 –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21*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21 (MOD)  
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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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具備儲存容量不低於 4.5 L ，
亦不高於 680 L； 

或 
(b)(i) 針對加熱水之用途； 

(ii) 為即熱式；且 
(iii) 結合與水接觸但可通電之零件

部品。 
但不包括— 
(c) 此等器具亦被設計或意圖使用於

瓦斯燃料。 

即熱式 –  
AS/NZS 3350.1* (MOD) + 
AS/NZS 3350.2.35* (MOD) 或 

AS/NZS 60335.1 (MOD) + 
AS/NZS 60335.2.35 (IDT)  
SDoC 

備註：法定符合性標誌 (RCM) 得適用於符合 AS/NZS 4417 時，當作一種

選擇性產品符合性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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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僅適用於基本安全(電氣)符合性之電氣設備品目 

所指定產品 (包括細部技術性描述) 適用標準 
建築用電纜線 AS/NZS 5000 系列標準 
家用及類似器具 AS/NZS 60335 系列標準 
手持，馬達驅動之電氣工具 AS/NZS 60745 系列標準 
可運輸，馬達驅動之電氣工具 AS/NZS 61029 系列標準 
電源轉換器，電源供應單元及類似器具 AS/NZS 61558 系列標準 
照明設備 AS/NZS 60598 系列標準 
資訊設備 AS/NZS 60950 系列標準 
視聽及類似電子器材 AS/NZS 60065 系列標準 

備註：法定符合性標誌 (RCM) 得適用於符合 AS/NZS 4417 時，當作一種

選擇性產品符合性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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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適用於電氣電磁干擾之供應商符合性聲明(SDoC)制度之電氣設備

品目 

產品 適用電磁干擾標準與符合性評估

作業 
工業、科學及醫療(ISM)用無線電頻

率設備 
AS/NZS CISPR 11 或 IEC-CISPR 
11 
SDoC 與符合性標誌： 

 
或 

車輛、汽艇及火花點火引擎驅動設備 AS/NZS CISPR 12 或 IEC-CISPR 
12 
SDoC 

廣播接收器與週邊設備 AS/NZS CISPR 13 或 IEC-CISPR 
13 
SDoC 與符合性標誌： 

 
或 

家用器具、電氣工具及類似設備 AS/NZS CISPR 14-1 或 IEC-
CISPR 14-1  
SDoC 與符合性標誌： 

 
或 

資訊設備 AS/NZS CISPR 22 或 IEC-CISPR 
22 
SDoC 與符合性標誌： 

 
或 

電氣照明及類似設備 AS/NZS 4051 或 IEC-CISPR 15 
SDoC 與符合性標誌： 

 
或 

電磁相容一般性放射標準– 
住宅、商用及照明工業 

AS/NZS 4251.1 
SDoC 與符合性標誌： 

 
或 

電磁相容一般性放射標準– 
工業環境 

AS/NZS 4251.2 
SDoC 與符合性標誌：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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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電系統 (UPS)– 
0.15 - 1000 MHz 

AS 62040.2 
SDoC 與符合性標誌：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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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相關資訊) 
紐西蘭電磁相容法規 

供應商符合性聲明 (SDoC) 

依據 1989 年無線電通信法案之第 134(1)(g)節，及 
2001 年無線電通信法規之第 32 號法規，以及依據前述法規所為之公報

通知 
定義： 
“被認證之測試機構”意指一測試設施，且其： 

a. 已由紐西蘭國際認證協會所認證，而該協會係為政府機構，亦稱為

IANZ。 
b. 已由一認證作業主管機關所認證，而該機關已與紐西蘭國際認證協

會簽定相互承認協議。 
c. 已依據紐西蘭與其他國家或與多國簽定之任何協定所認可。 

攸關於產品之"適用標準"，意指一種適用於產品所屬之產品等級之標準或

實作法典，標準之此類規定僅相關於適用之電磁輻射，或電磁傳導，除

非很明顯地作相反描述： 
a. 針對適用標準之一項修訂或修正，且其生效日為由發行該修訂或修

正之權責機關予以指定；  
b. 首次供應 2 年或 2 年以上之產品，於其適用標準之修訂或修正要求

生效日以後，必須符合是項被修訂或修正之適用標準。 
“符合性標誌”意指 c-tick 或 RCM 標誌。 
“c-tick“意指如下標示： 

 
“RCM”意指如下標示： 

 
“供應商”意指： 

a. 於紐西蘭境內之人士且於紐西蘭境內供應產品者；或 
b. 位於紐西蘭境內之被授權代理商，且於紐西蘭境內供應產品者。 

“供應商身份碼”意指字母“Z”加上唯一之數字辨識號碼，該號碼係由經濟發

展部執行首長所排定。 
“供應商辨識碼”意指如下任一： 

a. 供應商身份碼； 
b. 供應商已登錄之名稱與地址； 
c. 供應商已登錄之公司號碼； 
d. 供應商已登錄之貨品與服務稅(G.S.T.)號碼； 
e. 供應商已登錄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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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等級 1 
當產品係屬適用於符合性等級1之類型時，於供應此等產品之前，供應商

必須確保該產品符合適用之標準，且得於產品上標示符合性標誌與供應

商之供應商辨識碼，並且建製一符合性卷檔，其內容包含： 
(i) 一份符合性聲明書；及 
(ii) 一份產品描述。 

適用於符合性等級1之規定的產品 
假如非屬適用符合性等級2或3之產品，產品供應商必須符合符合性等級1
之規定，而適用於符合性等級1之產品則包括如下或如下項目之結合： 
(a) 手動操作開關或簡單之繼電器。 
(b) 無碳刷鼠籠式感應電動機。 
(c) 繞線式主頻變壓器。 
(d) 整流器二極體。 
(e) 阻抗式加熱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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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等級 2 
當產品係屬適用於符合性等級2之類型時，於供應此等產品之前，供應商

必須確保該產品符合適用之標準，且： 
(a) 必須於產品上標示符合性標誌，及供應商之供應商辨識碼。 
(b) 必須建製一符合性卷檔，其內容包含： 

(i) 一份符合性聲明書；及 
(ii) 一份產品描述；及 
(iii) 一份測試報告，或製造商之性能規範，或者一份由其他管理機關

所出具之證書。 

適用於符合性等級2之規定的產品 
(a) 除了在第(b)項所提供者之外，假如產品係為以下任一或相結合者，產

品供應商必須符合符合性等級2之規定。此類產品為： 
(i) 微處理器或其他計時數位裝置。 
(ii) 無線電頻率振動器。 
(iii) 換向器或滑環電動機【通稱：換向馬達或整流馬達】。 
(iv) 電弧焊接設備。 
(v) 照明安定器。 
 (vi) 以開關式或非線性模式操作之電子裝置，例如開關模式電源供應

器、照明調光器、電子式變壓器，及馬達轉速控制器。 
(b) 假如適用第(a)項之下列任一種產品，該產品係免除於建置符合性卷

檔，或標示標誌之規定以外，此類產品為： 
(i) 以每年不超過10件之總量來供應者。 
(ii) 以電池動力者。 
(iii) 展示用途之雛形(prototype)。 
(iv) 一固定式裝置，包括電信網路設備(TNE)。 
(v) 消耗功率低於 6 nano-watts 者。 
(vi) 已依1986年運輸(車輛登錄與發照)法案進行登錄，或能予以登

錄，且使用於公眾道路之車輛。 
(vii) 紐西蘭防衛軍之軍事設備或武器系統，或者其他國家之防衛軍與

紐西蘭防衛軍進行合作操演之軍事設備或武器系統。 
(c) 假如產品係為第1類之工業、科學及醫療(ISM)設備： 

(i) 產品供應商必須符合符合性等級2之規定；且 
(ii) 產品必須符合表 ISM所提供之相關作業頻率之規定。 

(d) 假如產品係為用於安裝在顧客場地之電信終端設備(TTE)，則產品供

應商必須符合符合性等級2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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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等級 3 
當產品係屬適用於符合性等級3之類型時，於供應此等產品之前，供應商

必須確保該產品符合適用之標準，且： 
(a) 必須於產品上標示符合性標誌，及供應商之供應商辨識碼。 
(b) 必須建製一符合性卷檔，其內容包含： 

(i) 一份符合性聲明書；及 
(ii) 一份產品描述；及 
(iii) 一份來自被認證之測試機構所出具之測試報告。 

適用於符合性等級3之規定的產品 
假如產品係為第2類之工業、科學及醫療(ISM)設備： 

(i) 產品供應商必須符合符合性等級3之規定；且 
(ii) 產品必須符合表 ISM所提供之相關作業頻率之規定。 

 
表 ISM  - 參考頻率與頻率範圍 
 
6.780 MHz:    6765 – 6795 MHz 
13.56 MHz:    13.553 – 13.567 MHz 
27.12 MHz:    26.957 – 27.283 MHz 
35.7 MHz:      35.4 – 36 MHz 
40.68 MHz:    40.66 – 40.7 MHz 
433.92 MHz:  433.05 – 434.79 MHz 
921.5 MHz:    915 – 928 MHz 
2.45 GHz:      2.4 – 2.5 GHz 
5.8 GHz:        5.725 – 5.875 GHz 
24.125 GHz:  24 – 24.25 GHz 
61.25 GHz:    61 – 61.5 GHz 
122.5 GHz:    122 – 123 GHz 
245 GHz:       244 – 246 GHz 

 














































































































































